
TYSAN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業 績 公 佈

業績
董事局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其比較數字如下：－

附註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1,500,079 981,227
銷售成本 (1,368,308 ) (874,928 )

毛利 131,771 106,299
其他收益及盈餘 3 9,622 11,604
銷售支出 (4,856 ) (1,651 )
行政支出 (33,717 ) (29,867 )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盈餘／（虧絀） 1,440 (48,120 )
固定資產之減值準備 (10,187 ) －
其他經營支出 (10,216 ) (5,385 )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4 83,857 32,880
融資成本 5 (20,910 ) (35,726 )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8 )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62,939 (2,841 )
稅項 6 (16,733 ) (9,094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溢利／（虧損） 46,206 (11,935 )
少數股東權益 (25,966 ) 7,662

來自日常業務之股東應佔
　純利／（淨虧損） 20,240 (4,273 )

股息 7
　中期 2,927 －
　擬派末期 2,927 －

5,854 －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2.77仙 （0.58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以下乃就本年度財務報表而言首次生效之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
則」）及相關詮釋：

‧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結算日後事項」

‧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租賃」

‧ 會計實務準則第18號（經修訂）：「收入」

‧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分類申報」

‧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準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 會計實務準則第29號：「無形資產」

‧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業務合併」

‧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資產減值」

‧ 會計實務準則第32號：「綜合財務報表及投資於附屬公司之會計方法」

‧ 詮釋第12號：「業務合併－日後調整原先所申報之公平價值及商譽」

‧ 詮釋第13號：「商譽－就過往已抵銷／計入儲備之商譽及負商譽之持續規定」

該等會計實務準則訂明新會計核算及披露方法。採納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會計
實務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中披露數額產生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訂明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方法，包括釐定收購日期、釐定已收購資產及
負債公平值之方法，以及收購產生之商譽或負商譽之處理方法。該會計實務準則規定須於綜
合資產負債表非流動資產項目下披露商譽及負商譽，規定商譽須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
並計入綜合損益表內。負商譽則視乎產生之情況在綜合損益表內確認。詮釋13訂明採納會計
實務準則第30號適用於以往年度之收購所產生而仍在綜合儲備內抵銷／計賬之商譽及負商
譽。採納會計實務準則及詮釋導致上年度調整。

因此作出之上年度調整已導致之前計入資本儲備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之負商譽92,953,000港
元，重列為於該日之負商譽成本。根據新會計政策，原應在綜合損益表內確認，於二零零一
年四月一日之負商譽累積數額53,439,000港元，已重列為累積結存，確認為該日之收入。

會計政策改變對本年度之綜合損益表之影響，為增加已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3,794,000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確認為收入53,439,000港元之負商譽淨額，已於該日之保留溢利結存作
出調整。

2. 業務分類資料

(a) 按業務劃分

地基打樁 機電及建築工程 機器租賃及買賣 物業投資及管理 物業發展 未分配 抵銷 綜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客戶 1,016,791 664,322 294,521 119,220 24,110 38,450 90,634 93,437 74,023 65,798 － － － － 1,500,079 981,227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 － － － 20,190 11,898 660 660 － － － － (20,850 ) (12,558 ) － －

總計 1,016,791 664,322 294,521 119,220 44,300 50,348 91,294 94,097 74,023 65,798 － － (20,850 ) (12,558 ) 1,500,079 981,227

分類業績 75,248 45,702 13,206 19,885 (16,618 ) (7,004 ) 36,953 (4,500 ) 8,385 5,353 (34,589 ) (28,298 ) － － 82,585 31,138

利息收入 1,261 1,742
股息收入 11 －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83,857 32.880
融資成本 (20,910 ) (35,726 )
所佔聯營公司
　溢利及虧損 － － － － － － － － － － (8 ) 5 － － (8 )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62,939 (2,841 )
稅項 (16,733 ) (9,094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
　前之溢利／（虧損） 46,206 (11,935 )
少數股東權益 (25,966 ) 7,662

來自日常業務之
　股東應佔純利／
　（淨虧損） 20,240 (4,273 )

(b) 按地區劃分

香港 國內其他地區 未分配 綜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

客戶 1,338,595 825,188 161,484 156,039 － － 1,500,079 981,227

分類業績 71,027 56,083 46,147 3,353 (34,589 ) (28,298 ) 82,585 31,138

3. 其他收益及盈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261 1,742
保險索償 1,965 211
㶅兌盈餘淨額 166 712
短期上市投資之未變現持有盈餘 48 18
於本年度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3,794 3,793
其他 2,388 5,128

9,622 11,604

4.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
　本年度攤銷 1,032 2,249
　於本年度產生之減值 4,550 －

5,582 2,249

折舊 94,349 84,528
出售短期上市投資之盈餘 － (131 )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 995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1 ) －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20,958 16,130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 4,699
其他貸款之利息 427 2,068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 4,045
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溢價 － 5,093
融資租約之利息 1,688 4,037

利息總額 23,073 36,072
減：撥充資本之利息 (2,163 ) (346 )

20,910 35,726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根據本年度內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二零零一年：16%）作出準
備。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其他地區之稅項根據本年度內之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地區之
適用稅率計算，而該稅率乃根據現有法例，其詮釋及慣例釐定。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之稅項準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2,550 5,369
　　其他地區 11,166 5,572
上年度不足／（超額）準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210 ) 457
　　其他地區 (138 ) (504 )

13,368 10,894

遞延稅項 3,365 (1 ,800 )

16,733 9,094

7. 股息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0.4港仙（二零零一年：無） 2,927 －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0.4港仙（二零零一年：無） 2,927 －

5,854 －

本年度擬派之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採納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結算日後事項」。此項於二零零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為，本年度擬派之末期股息2,927,000港元已計入該日之資
產負債表內資本及儲備一節中擬派末期股息儲備賬內，而在以往年度則於結算日確認為流動
負債。

8.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照本年度股東應佔純利20,24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淨虧損
4,273,000港元（重列））及於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731,865,903股（二零零一年：
731,865,903股）計算。

由於在該兩年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換股票據並無對該兩年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造成攤
薄影響，故並無呈列該兩年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9. 儲備

股份 㶅率 保留溢利／
溢價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波動儲備（累計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如以往所報： 508,577 92,953 3,158 3,691 (11,594 ) 596,785
　上年度調整：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

負商譽重列於綜合資產
　　　負債表非流動資產項下 － (92,953 ) － － 49,646 (43,307 )

　按重列 508,577 － 3,158 3,691 38,052 553,478

㶅兌調整 － － － (520 ) － (520 )
本年度之（淨虧損）（按重列） － － － － (4,273 ) (4,273 )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508,577 － 3,158 3,171 33,779 548,685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如以往所報 508,577 92,953 3,158 3,171 (19,660 ) 588,199
　上年度調整：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

　負商譽重列於綜合資產
　　　負債表非流動資產項下 － (92,953 ) － － 53,439 (39,514 )

　按重列 508,577 － 3,158 3,171 33,779 548,685

㶅兌調整 － － － 549 － 549
本年度之純利 － － － － 20,240 20,240
中期股息 － － － － (2,927 ) (2,927 )
擬派末期股息 － － － － (2,927 ) (2,927 )
轉自保留溢利 － － 240 － (240 )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08,577 － 3,398 3,720 47,925 563,620

股息

董事局議決宣派末期股息每股0.4港仙（二零零零／零一年：零），給予於二零零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該末期股息，將於二零
零二年九月六日或以前支付。連同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派付股東之中期股息
每股0.4港仙（二零零零／零一年：零），本年度派發之股息合共0.8港仙。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 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獲取擬派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之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四樓。

業務回顧

回顧過去一年，本集團錄得之營業額為 1,500,0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981,000,000港元），增長53%。股東應佔綜合純利為20,200,000港元，與去年之虧
損4,300,000港元比較，實屬一項強力反彈。

香港市場

香港之經濟正經歷根本之結構性轉變，眾多行業均處於整固階段。企業縮減規模及
架構整頓均嚴重影響到勞動力市場，失業率更由二零零零年底之4.4%急升至近期之
7.4%高位。自二零零一年九月起十個月之「居者有其屋」單位凍結期，以及呆滯之物
業市場，無疑令建築業百上加斤。雖然經營環境欠佳，本集團在回顧年度仍能成功
獲得盈利。

地基打樁

地基打樁為本集團在香港之核心業務。於回顧年度，地基業務方面之營業額為
1,017,000,000港元，而其盈利貢獻淨額則超過75,000,000港元。本集團於回顧年度
之合約，來自公營部門約佔30%，其餘則來自私人機構。本集團手上之主要合約，
其中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於粉嶺地區36號第3期和第4期及於梨木樹擥第4期之項
目。面對香港經濟持續下滑，本集團已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其在市場之競爭力。

其他建築相關業務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機電工程部門及樓宇建築部門之營業額增加1.5倍至
295,000,000港元，而經營溢利增加至13,000,000港元。縱使物業市場淡靜，憑着靈
活之營運架構，本集團預期該等部門仍可帶來穩定之盈利。

塔式吊機之市場，去年仍陷於苦境，其復甦展望仍然渺茫。因此，本集團之機械租
賃及貿易部門依然錄得虧損。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將其塔式吊機之價值撇減
10,200,000港元。本集團按計劃縮減其塔式吊機之規模、削減成本並拓展至其他建
築設備產品線。

中國市場

本集團在中國之主要業務，是在中央直轄市－上海及天津，進行物業投資及發展。

物業發展

本集團繼續集中以一名中型發展商之取向，專注發展上海之住宅市場。本集團於上
海長寧區之泰榮苑住宅發展項目，預售非常成功，八成單位經已售出。該項目依計
劃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全部完成，而大部份盈利將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財政年度反映。為進一步把握該高增長之物業巿場，本集團剛於上海普陀區購
下一地塊，用作發展為一個180,000平方米之住宅項目，預期該項目之第1期工程將
於明年初開始，並預期在二零零四年初預售。

物業投資

天津乃中國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最高之城巿之一。近年來，吸引了許多企業進軍該
市，從而帶來新的機遇和競爭。為維持本集團之領導地位，本集團剛以最先進之設
計完成天津國際大廈大堂之翻新工程。以銀行及跨國公司為主之租戶，對這項設計
稱許不已。引用相同的管理概念，本集團正不斷提高在上海之出租公寓華園及愛都
之質素。由於這樣，本集團在上海及天津之投資物業持續享有穩定之收入及理想之
入住率。

財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財務政策及維持穩健之資本結構。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持有現金達159,000,000港元，而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
1,863,000,000港元及640,000,000港元。營運資金進一步增加約1.5倍至於二零零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94,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借款淨額為312,0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284,000,000港元。總負債與
總資產比率維持於39.6%之審慎水平，去年則為35.4%。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與擔保履約保證書有關之或然負債為195,000,000港元，而本集團賬面值約
330,000,000港元之若干固定資產已作為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之抵押。本集團之銀行
借款大部份以港元為單位，然而，本集團亦已為其中國附屬公司安排人民幣貸款融
資。人民幣借款之貨幣風險已由本集團之中國物業所得人民幣資產及收入所對𢓭。

前景

經過十多年之急勁增長後，香港之地產業現時卻陷入低潮。雖然地產業在香港之經
濟體系仍佔一重要地位，惟其對經濟環境之整體影響力已明顯不復以往之光輝歲
月，而且，即使復甦也只會是逐步改善。儘管政府最近恢復出售「居者有其屋」單
位，並積極支持基建項目，但其收效亦只是斷斷續續，要令建造業復甦，需時較
長。為保持競爭力，本集團會繼續提升其營運效率及鞏固其專業技術，以達致最佳
之營運效果。

至於上海，其經濟在近年高速增長，且預期其動力將會持續。上海已充分展現為一
個朝氣勃勃及多姿多采之大都會，受到世界各地之企業及投資者重視。除了是中國
人口最密集之城市外，上海之本地生產總值亦為國內之表表者。具有如此雄厚基
礎，再加上完善監管之房地產市場、發展迅速之基建網絡及易於負擔之按揭，上海
物業市場實有龐大潛力。本集團之策略，是在這個前景秀麗之城市投入更多資源，
以把握其巨大機遇。

總括而言，本集團認為香港乃集團之基地，在短期內對本集團營業額仍然舉足輕
重。因此，本集團將會力保其在地基工程市場之領導地位。另一方面，上海成為本
集團之增長點。中國加入世貿後，遊戲規則亦隨之而改變，而許多外資企業將會爭
取在這商業綠洲中分一杯羹。由於本集團早已在中國站穩據點，以其對市場之認識
和經驗，競爭優勢顯然易見。

聘用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包括其位於香港及中國之所有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合共聘用約1,000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現行市場薪金水平及
各公司及有關僱員之表現而釐定。本集團亦會提供其他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
險及培訓等。此外，僱員並可根據本集團經批准之購股權計劃條款獲授購股權。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對全體員工在此充滿挑戰之時期下，仍能盡忠職守、努力不懈及
貢獻良多，致以衷心感謝。同時吾等亦感謝全體股東對本集團之支持。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
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
無守則第七段所規定之指定任期。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規定
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及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原則，並商討有關
審核、內部管理及財務㶅報等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公佈全年業績

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所規定之全部資料之業績公佈詳
情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公佈。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張舜堯

香港，二零零二年七月五日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假座香港銅鑼灣告
士打道281號怡東酒店2樓岸濤廳II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述事項：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董事局報告及核
數師報告。

2. 批准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3. 重選退任董事，並授權董事局釐定董事酬金。

4. 重新委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來年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5. 作為特別事項，以普通決議案方式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述決議
案：

A. 授予董事一般性授權以購回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最多達10%之
已發行繳足股份；

B. 授予董事一般性授權以配發、發行、授出及處理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
值總額最多達20%之股份及其他證券；

C. 待決議案5A獲通過後及不損害決議案5B所授出之授權下，授予董事一項
額外授權以配發、發行、授出及處理本公司之額外證券，最多達根據決
議案5A授出之授權本公司所購回證券面值總額；

D. 批准及採納購股權計劃；及

E. 待決議案5D無條件獲通過，終止現有購股權計劃。

6. 作為特別事項，以特別決議案方式考慮及酌情通過下述決議案建議：－

「動議採納「泰昇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中文名稱，供在香港之公司註冊手
續之用」。」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陳傑恩

香港，二零零二年七月五日

附註：

1. 凡有資格出席上述會議並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其他人士代表出席，並於投票表決時代其
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任何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文
件副本，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交回香港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6樓本公司
在香港之主要辦事處，方為有效。

3.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所有股份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四時
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0號和記大
廈四樓。


